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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公約

1. 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7條指，政府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政治和公共生活對女性的歧視，特別保證兩性在一切選舉和公民投票有選舉權及被選權、參與制訂和執行政府政策，擔任各級政府公職等。

2. 若政治體制、經濟、社會、文化或習俗導致女性缺乏平等參政和公共生活的條件，據《公約》第5a條政府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改變性別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定型任務的偏見及習俗等。

3. 據《公約》第4條政府可就加速實現性別事實上的平等而採取暫行特別措施。政府有責任透過創造有利於實現結果平等的環境，以達性別起點平等，賦權女性，並考慮生理以至社會與文化所致的性別差別。
 

女性參與政治及公共生活簡況

4. 現時小圈子的行政長官以及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不公，阻礙女性參政，落實的政改安排亦保留存有性別及職業歧視的傳統功能組別選舉，剝削女性的參選及被選的權利和機會。
5.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委員會在2006年審議結論第39段，「承認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已達到諮詢團體和法定機構中婦女25%的既定目標， 但關切地注意到在政治方面，包括在功能團體中婦女人數偏低」，並關注「這個功能團體的選舉制度可能構成對婦女的間接歧視， 因為它導致婦女未能平等參與政治生活」，第40段則建議政府採取暫行特別措施增加女性在政治上的代表性。


6. 現時女性在政治生活的參與情況未如理想，譬如立法會女議員數目只佔全體議席18.33%，並未高於上屆的18.33% (陳方安生補選後曾為20.00%)
；現屆的立法會，女議員在地區直選議席中佔23.33%，而在功能組別選舉佔13.33%，女性比例更為偏低。這些數字全數未達聯合國的指標。
7. 截止2010年3月底，女性在諮詢及法定組織的整體參與率為28.1%，亦低於1990年的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決議案訂立的指標。該決議為各個國家和地區婦女擔任領導職位的比例訂立與時並進的指標：在1995年時要達30%，以及在2000年時要達50%。
香港有400多個諮詢以及法定組織，其中有384個組織有政府委任的非官方成員；而在這384有委任非官方成員的組織中，有213個組織的女性參與率 (即女性非官方成員佔組織全體非官方成員的比率) 低於30%，
 當中更有41個諮詢以及法定組織中並無委任的女性。
 
新界政治概況
8. 過往新界地區有既有的原居民選舉制度，每村會選出村代表，參與所屬新界行政區的鄉事委員會，但各區選舉方法不同，而自從1994年8月開始，村代表則按《村代表選舉規則範本》，進行村代表選，但選舉仍是男性主導。原居民是指1898年已存在的某原居鄉村中當時的居民，以及他們的父系後裔。
 
9. 2000年終審法院裁定村代表選舉制度違反《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和《性別歧視條例》，
 確認了非原居民參與村代表選舉之權利。2003年，立法會通過《村代表選舉條例》
 進一步改革村選舉制度。
10. 村代表包括原居民以及居民代表。《村代表選舉條例》下的村表選舉，由原居民選舉和居民代表選舉兩種選舉組成。
11. 原居民代表的選民包括在該村、香港其他地方或海外居住的原居民及其配偶，職責包括代表原居鄉村的原居民就該村事務反映意見，處理一切與該村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以及傳統生活方式有關事務，
 而合法傳統權益，即包括「幫助證明村民居民身分，用以申請丁屋；安排原居民獲得寬免差餉和扣減地租；安排下葬原居民葬地及為此作證；根據新界條例，為村民申請屋宇承繼作證；證明原居民後裔身份，及幫助他們申請香港身份證；與村民和不同政府部門聯繫」。
 
12. 居民代表的選民則是居於劃定鄉村範圍內的原居民及非原居民，職責是代表村民就該村事務反映意見，但不得處理任何與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有關事務。

13. 村代表是鄉村政治架構的一員。村代表當選人同時會成為所屬地區鄉事委員會委員，並透過互選選出鄉事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各區鄉事會則共同組成新界鄉議局。若村代表當選鄉事會主席或副主席，亦會分別成為新界鄉議局的當然執行委員以及當然議員。
 鄉事會主席亦會成為新界各屬行政區別的區議會當然議員。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以及特首選舉委員會亦包括鄉議局界別。由此可見，村代表屬晉身鄉事會、鄉議局、區議會、立法會以至特首選舉的階梯，
 在新界鄉村政治甚具地位和權力。
14. 可是，在村代表選舉方面，性別比例卻嚴重失衡，參選及當選的女性佔全體候選人和當選人的比率更是微乎其微。
2011年村代表選舉
15. 最近的一屆村代表選舉，在今年(2011年) 年初舉行。
登記選民

16. 這屆村代表選舉的登記選民總人數為182702人，男性有96277人，佔全體登記選民的52.70%，女性有86245人，佔全體登記選民的47.30%。
17. 原居民代表選舉的登記選民人數則為93994人，男性有48756人，佔51.87%，女性有45238人，佔48.13%。

18. 居民代表選舉的登記選民人數則為88708人，男性有47521人，佔53.57%，女性有41187人，佔46.43%。
19. 在代表選舉的登記選民中，無論是原居民代表選民和居民代表選民中，女性登記選民的百份比都比男性為低。
候選人
20. 在是次村代表選舉中，總共有1752人參選村代表。其中女性候選人有39人，當中8人 (即20.51%) 參選原居民代表，31人 (即79.49%) 參選居民代表。
附表一： 2011年村代表選舉(原居民代表選舉及居民代表選舉)女性候選人數目
	
	原居民代表
	居民代表
	村代表

	女性候選人數目 (a)
	8
	31
	39

	全體候選人數目 (b)
	1013
	739
	1752

	女性比率 (a / b x 100%)
	0.79% 
	4.19%
	2.23%


21. 在原居民代表選舉中，有候選人1013人，其中男性1005人，佔99.21%，女性8人，僅佔0.79%。
22. 在居民代表選舉中，有候選人739人，其中男性708人，佔95.81%，女性31人，僅佔4.19%。
23. 綜合來說，這屆村代表選舉中，原居民代表選舉和居民代表選舉合共有1752 名候選人，其中男性共有1713人，佔全體候選人的97.77%，共有女性39人，僅佔全體候選人的2.23%。
24. 在村代表選舉中，無論是原居民代表選舉，還是居民代表選舉，女性的候選人的數目和比例都非常之小，男女性別嚴重失衡。這反映若要在村代表選舉中與男性競逐席位，女性要面對很大的困難，結果是村代表的席位，基本上由男性壟斷了。
25. 以上數字顯示，參選村代表的女性中，大部分均是參與居民代表的選舉，較少參與原居民代表的選舉。相較居民代表選舉中的女性參選數目 (31人) 和比例(4.19%)，傳統原居民代表選舉中的女性參選數目(8人)和比例都更小(0.79%)，男女比例更加嚴重失衡。此反映在傳統原居民代表選舉中，與男性競逐席位，女性要面對的困難更為巨大。
26. 若以區議會為界的9個地區來看，各區的男性村代表候選人分別由28名至469名不等，可是其中5個地區卻只有三名或以下的女性參選，當中葵青區更是全無女性參選及當選。性別失衡，可見一班。 
附表二： 2011年村代表選舉候選人的男女分佈

	選區
	候選人

	
	男
	女

	離島
	154
	5

	葵青
	28
	0

	北區
	302
	10

	西貢
	168
	10

	沙田
	115
	2

	大埔
	288
	5

	荃灣
	112
	1

	元朗
	469
	3

	屯門
	77
	3

	總數
	1713
	39

	比率
	97.77% （=1713/(1713+39)）
	2.23%（=39/(1713+39)）


當選村代表者
27. 在原居民代表選舉中，有777人當選原居民代表。其中男性770人，佔99.10%，女性7人，僅佔0.90%。
28. 在居民代表選舉中，有581人當選居民代表。其中男性558人，佔96.04%，女性23人，僅佔3.96%。
29. 綜合來說，在這屆村代表選舉中，原居民代表選舉和居民代表選舉合共有1358人當選，成為村代表。其中男性共有1328人，佔全體當選者的97.79%，女性共有30人，僅佔2.21%。
附表三： 2011年村代表選舉(原居民代表選舉及居民代表選舉)女性當選者數目

	
	原居民代表
	居民代表
	村代表

	女性當選者數目 (a)
	7
	23
	30

	全體當選者數目 (b)
	777
	581
	1358

	女性比率 (a / b x 100%)
	0.90%
	3.96%
	2.21%


30. 在當選的村代表中，無論是原居民代表，還是居民代表，女性所佔的百份率都非常低，絕對數目亦少得可憐，男女比例亦嚴重失衡。女性當選出任原居民代表中，只佔原居民代表總數不足1%，比例懸殊。
勝出率

31. 在原居民代表選舉中，女性候選人有8人，其中7人勝出當選，佔原居民代表選舉女性候選人的87.50%。而在居民代表選舉中，女性候選人有31人，其中23人勝出當選，佔原居民代表選舉女性候選人的74.19%，低於原居民代表選舉中的87.5%女性參選後勝出的百份率為高。這可能是因為有勇氣和能力在原居民選舉參選的女性，都有較佳的實力，才決定參選，因此她們勝出的機會亦較高。
32. 在原居民代表選舉中，男性候選人有1005人，其中770人勝出當選，佔原居民代表選舉男性候選人的76.62%。而在居民代表選舉中，男性候選人有708人，其中558人勝出當選，佔原居民代表選舉男性候選人的78.81%。
33. 上述兩段的數字顯示，女性一旦參選，與男性候選人相比，女性勝出的比率未必很低，尤其在原居民代表的選舉中，女性參選後勝出的百分率為87.5%，比男性參選後勝出的百分率78.81%稍高。
職業分佈

34. 鑑於現時只有參選女性的職業簡述，未有其他如家庭狀況、經濟狀況、學歷背景、階層等背景資料，無法就此評論參選女性的背景的含義，有待有更詳盡資訊詳細研究。即使根據候選人參選時填報的職業簡述，亦因無確切一致的定義，就女性候選人及當選者的職業方面，作準確的分析。粗略而言，總體女性候選及當選村民代表最多為家庭主婦，佔全體村代表候選人的25.64%以及當選村代表的23.33%，其次為文職人員，分別佔20.51%以及23.33%，退休人士分別佔20.51%及20.00%，其餘為商人、工人以及管理人員等。
附表四：女性村代表候選人及當選人填報之職業

	職業
	總數候選村民代表
	候選原居民代表
	候選居民代表
	總數當選村民代表
	當選原居民代表
	當選居民代表

	家庭主婦
	10
	1
	9
	7
	1
	6

	退休人士
	8
	1
	7
	6
	1
	5

	管理人員總數
	3
	1
	2
	2
	1
	1

	管理人員包括：

	人事部主管
	1
	
	1
	1
	
	1

	行政經理
	1
	1
	
	1
	1
	

	校監
	1
	
	1
	0
	
	0

	商人
	5
	0
	5
	4
	0
	4

	文職總數
	8
	4
	4
	7
	3
	4

	文職包括：

	文員秘書
	5
	1
	4
	5
	1
	4

	建築物料採購員
	1
	1
	0
	1
	1
	0

	設計師
	1
	1
	0
	1
	1
	0

	2級康樂助理
	1
	1
	0
	0
	0
	0

	工人總數
	4
	1
	3
	3
	1
	2

	工人包括：

	管工
	1
	0
	1
	1
	0
	1

	工人
	1
	0
	1
	0
	0
	0

	學校工人
	1
	0
	1
	1
	0
	1

	校巴司機
	1
	1
	0
	1
	1
	0

	區議員
	1
	0
	1
	1
	0
	1


註：
此表包括了以下主要項目：家庭主婦、退休人士、管理人員、商人、文職、工人以及區議員；而部分主要項目亦包括若干細目，例如管理人員包括人事部主管、行政經理以及校監；文職人員包括文員和秘書、建築物料採購員、設計師以及2級康樂助理；工人包括管工、工人、學校工人和校巴司機。鑑於現時的候選人職業簡述，均是候選人參選時自行填報的資，並無確切一致的定義，因此本文就女性候選人及當選者的職業方面，僅能依據這些粗略的資料作粗略的分析。
比較過往

35. 與2007年村代表選舉數據相比，2011年村代表選舉的參選及當選女性人數和比率並無顯著增長，候選人女性人數和比率從2007年的35人(2.15%)微升至2011年的39人(2.23%)，當選人女性人數和比率由2007年的28人(2.12%)微升至2011年的30人(2.21%)，人數和比率並無顯著增長，情況並無應有的改善。這反映了在2007年村代表選舉後，政府為改善女性參與村代表選舉以至參與各級政治及公共生活所採取的措施並未見效，有未有盡力履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責任以及推動性別平等工作之嫌。

附表五：女性在過往三屆村代表選舉的候選及當選比率
	村代表選舉
	2003年 

	2007年 
 
	2011年

	登記選民

女性比率
	約47%
	約47%
	約47%


	候選人總數
	1638
	1630
	1752

	女性候選人數
	29
	35
	39

	候選人女性比率
	1.77%  (29/1638)
	2.15% (35/1630)
	2.23% (39/1752)

	當選人總數
	1291
	1320
	1358

	女性當選人數
	17
	28
	30

	當選人女性比率
	1.32% (17/1291)
	2.12% (28/1320)
	2.21% (30/1358)


總結：

36. 雖然兩性表面上享有平等的村代表選舉的提名權、參選權及投票權，但村代表選舉女性參選及當選人數如此低落，反映女性根本未能平等參與鄉村政治及公共生活，可能構成對女性的間接歧視。

37. 人權監察擔憂，婦女未能平等參與鄉村政治生活，可能是因為性別差異因素在經濟、社會、文化、習俗或生活方式等阻礙女性參與及發展，包括鄉村傳統性別觀念阻礙婦女參與政治及公共生活、性別角色定型所致的婦女雙職壓力、資訊未能有效傳播至各階層的女性、缺乏具體措施支援需要照顧老幼的婦女參與政治及公共生活、缺乏栽培不同階層的女性參與各級政治及公共生活的培訓課程、缺乏有效的性別平等公眾教育等等。
 
38. 人權監察注意到，民政事務總署指曾以廣告、車輛流動廣播以及橫額海報等等手法宣傳2011年村代表選舉，亦致函向鄉事委員會及婦女團體呼籲女性參與村代表選舉。民政事務局亦指會繼續鼓勵女性參與鄉郊事務，例如成立婦女團體以在鄉郊地區推動義工和互助精神。

39. 人權監察認為，政府當局在鄉郊地區成立婦女團體，可能有助女性走進鄉郊公共生活。但若團體以推動義工和互助精神為目的，團體可能亦只停留動員女性參與的層次，對女性在鄉村代表以至更高政治體制層面充權，作用有限。

40. 而政府本身在推動性別平等方面未有竭盡全力，譬如政府拒絕將附屬勞工及福利局的婦女事務委員會提升成政務司司長直接轄下的機構層次，使其缺乏權力和資源落實以及監察按婦女公約制定的工作計劃以及其進度和成效，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委員會亦曾指「婦女事務委員會未必有足夠資源和權力，以確保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考慮到性別的觀點」
；委任成員過程黑箱作業，拒絕民間團體參與提名委任；委任女性參與諮詢組織親疏有別，欠缺透明度；《性別歧視條例》豁免削弱對性別平等保障，譬如丁屋政策等；政府多年來未有按平機會建議修訂《性別歧視條例》等等，政府亦未有提出有效措施確保性別平等，包括缺乏具體措施鼓勵女性參與各級政治及公共生活，由此可見政府在履行《婦女公約》責任以及推動性別平等工作並不足夠。
建議
41. 人權監察促請政府當局，考慮居於鄉村的女性參與政治以及公共生活的特殊需要，並諮詢專業人士及民間團體的意見，共同評估過往以及制訂協助女性參與各級政治及公共生活的積極措施，例如提供對症下藥的培訓課程，以改善村代表性別比例失衡。人權監察亦促請政府當局，檢討現行尤其於鄉村的性別平等公眾教育的成效。

42. 人權監察促請政府詳細研究、檢視以及分析阻礙女性平等參與各級政治及公共生活的政治制度、政策、社會與文化等因素，譬如分析針對女性在村代表選舉參與率偏低的情況，是否因傳統性別觀念定型等原因造成，又如分析村代表選舉參選及當選的女性的職業、學歷背景、經濟狀況、家庭狀況等等是否對女性參政具隱含意義等等，並作出具體建議以及採取適當暫行特別措施，以移風易俗，廣開渠道，加速實現女性事實上或實質平等。人權監察亦促請政府將婦女事務委員會提升成政務司司長直接轄下的機構層次，並擁足夠的資源和權力，監察以及評估該等建議落實情況。

�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委員會第25號一般性建議第8段。


�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委員會在2006年審議結論。http://www.lwb.gov.hk/UNCEDAW/documents/CEDAW_2nd_comment_HK_C.pdf


� 2004至2008年立法會議員總數為12名 (包括補選的陳方安生議員)，即佔全體議員20%。若只計補選前的立法會女議員總數，則為11名，即佔18.33%。


� 平等機會委員會向立法會提供的資料文件：《聯合國就提高婦女擔任領導及決策職位比例所定下的目標》，2003年3月。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panels/ha/papers/ha0314cb2-1636-1c.pdf


� 民政事務局新聞稿：《政府致力推動女性參與諮詢及法定組織》，2010年4月28日。http://www.hab.gov.hk/file_manager/tc/documents/publications_and_press_releases/20100428_ASB_TC.pdf


� 民政事務局回應立法會：《立法會四題：推行性別觀點主流化與促進兩性平等工作》附件：《政府委任女性非官方成員參與比率低於30%的諮詢及法定組織(截至2010年3月31日) 》，2010年2月24日。http://www.hab.gov.hk/file_manager/en/documents/publications_and_press_releases/20100428_LCQ4_Annex_all.pdf


� 香港獨立媒體：《歷史、勢力與利益：初探新界的鄉村選舉（上）》，2010年12月27日。� HYPERLINK "http://www.inmediahk.net/%25E6%25AD%25B7%25E5%258F%25B2%25E3%2580%2581%25E5%258B%25A2%25E5%258A%259B%25E8%2588%2587%25E5%2588%25A9%25E7%259B%258A%25EF%25BC%259A%25E5%2588%259D%25E6%258E%25A2%25E6%2596%25B0%25E7%2595%258C%25E7%259A%2584%25E9%2584%2589%25E6%259D%2591%25E9%2581%25B8%25E8%2588%2589%25EF%25BC%2588%25E4%25B8%258A%25EF%25BC%2589" ��按此�


� 終審法院在陳華對坑口鄉事委員會 [1999] 2 HKLRD 286一案中，裁定石湖塘村的1999年村代表選舉的安排，不符合《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383章)第21(A)條。而在謝群生對八鄉鄉事委員會[1999] 3 HKLRD 267一案中，終審法院亦裁定布袋澳村的安排不符合《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21(A)條以及《性別歧視條例》(第480章)第35(3)條。


� 香港法例第1097章。


� 民政事務總署：村代表選舉。� HYPERLINK "http://www.had.gov.hk/vre/chi/types/index.html" ��http://www.had.gov.hk/vre/chi/types/index.html� 瀏覽日期：2011年2月18日。


�終審法院在陳華對坑口鄉事委員會 [1999] 2 HKLRD 286就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定下定義，主要是土地權益，不包括政治權利。香港獨立媒體：〈歷史、勢力與利益：初探新界的鄉村選舉（下）〉，2010年12月29日。� HYPERLINK "http://www.inmediahk.net/%25E6%25AD%25B7%25E5%258F%25B2%25E3%2580%2581%25E5%258B%25A2%25E5%258A%259B%25E8%2588%2587%25E5%2588%25A9%25E7%259B%258A%25EF%25BC%259A%25E5%2588%259D%25E6%258E%25A2%25E6%2596%25B0%25E7%2595%258C%25E7%259A%2584%25E9%2584%2589%25E6%259D%2591%25E9%2581%25B8%25E8%2588%2589%25EF%25BC%2588%25E4%25B8%258B%25EF%25BC%2589" ��按此�


� 民政事務總署：村代表選舉。� HYPERLINK "http://www.had.gov.hk/vre/chi/types/index.html" ��http://www.had.gov.hk/vre/chi/types/index.html� 瀏覽日期：2011年2月18日。


� 《新界鄉議局條例》(第602章)第3條列明鄉議局有當然議員、特別議員和增選議員等多種議席，並訂明這些議員的產生辦法。亦請參考新界鄉議局的《架構圖》，見： 


http://www.heungyeekuk.org/005a.htm


� 香港獨立媒體：〈歷史、勢力與利益：初探新界的鄉村選舉（上）〉，2010年12月27日。� HYPERLINK "http://www.inmediahk.net/%25E6%25AD%25B7%25E5%258F%25B2%25E3%2580%2581%25E5%258B%25A2%25E5%258A%259B%25E8%2588%2587%25E5%2588%25A9%25E7%259B%258A%25EF%25BC%259A%25E5%2588%259D%25E6%258E%25A2%25E6%2596%25B0%25E7%2595%258C%25E7%259A%2584%25E9%2584%2589%25E6%259D%2591%25E9%2581%25B8%25E8%2588%2589%25EF%25BC%2588%25E4%25B8%258A%25EF%25BC%2589" ��按此�


� 民政事務總署回覆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女性參與村代表選舉事宜〉，2010年4月1 日。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ha/papers/ha1114cb2-1229-1-c.pdf


� 同上。


� 同上。


�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委員會第23號一般性建議段20。


� 民政事務總署回覆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女性參與村代表選舉事宜〉，2010年4月1 日。


� 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委員會2001年審議結論。http://www.cmab.gov.hk/doc/tc/documents/references/papers_reports_others/human_rights/report-c.doc





PAGE  
7

